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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本报记者 匡雪
通讯员 王霞 宋利利

近日，山东省邹平市检察院未
成年人检察“青未了·小红花”团
队来到济南市儿童福利院，协助小
东 （化名） 的爷爷奶奶将小东领回
家。看着小东被奶奶紧紧地抱在怀
里，检察官悬着的心也放下了。

小东是一起拐卖儿童案的被害
人。2023 年 7 月 10 日，邹平市公安
局依法将李某等人涉嫌拐卖儿童、
王某等人涉嫌收买被拐卖儿童案移
送至邹平市检察院审查起诉。

审阅完案卷后，检察官惊讶地
发现“拐卖小东的犯罪嫌疑人竟是
他 的 亲 生 父 母 ！” 2021 年 3 月 ， 家
住山西的李某与莫某生下二胎小东
后，因家庭经济负担过重，就打算
将小东“送出”。在孙某等人的牵
线搭桥下，李某与莫某联系到了山
东的王某。王某的儿子结婚多年都
没有孩子，王某便付给孙某等中间
人 9 万元，后将小东抱回山东抚养。

2021 年 8 月，王某带着小东到
济南市某派出所办理落户手续时被
工作人员发现，由此案发。2023 年
7 月 ， 邹 平 市 检 察 院 受 理 该 案 。
2023 年 8 月，该院以李某等人犯拐
卖儿童罪、王某犯收买被拐卖的儿
童罪向邹平市法院依法提起公诉。
2023 年 11 月，法院审理案件后采纳
检察院的量刑建议，对李某判处有
期徒刑四年，并处罚金 1 万元；对
莫 某 判 处 有 期 徒 刑 三 年 ， 缓 刑 三
年；对王某判处有期徒刑一年，缓
刑二年。

李 某 与 莫 某 受 到 法 律 制 裁 后 ，
小东暂时被安顿在济南市福利院。
但这不是长久之计，今后由谁来抚
养小东？

为确保小东有个安全健康的成
长环境，检察官驱车 700 多公里来
到小东的老家山西省某村，在村委
会帮助下走访了小东的爷爷奶奶。
检察官了解到，小东的爷爷在企业
务工，奶奶在大棚里打工，二人还
种有 18 亩地，身体都很健康。两位
老人完全有能力抚养小东，且他们
为人憨厚，非常愿意抚养小东。

邹平市检察院决定通过支持起
诉的方式，帮助小东变更监护人为

爷爷奶奶。检察官耐心指导小东的
爷爷奶奶依法申请支持起诉，并帮
助联系诉讼代理律师。2023 年 12 月
27 日，邹平市法院开庭审理了老人
申 请 撤 销 小 东 父 母 监 护 人 资 格 一
案，邹平市检察院派检察官出庭支
持起诉。法院最终判决撤销小东父
母监护人资格，指定爷爷奶奶为小
东的监护人。

判决书下来以后，老人心里踏
实了。不过，从福利院接回小东还
需要经过一系列程序。考虑到老两
口年纪大了，检察官主动联系邹平
市公安局承办民警共同对接济南市
福 利 院 ， 帮 助 填 写 材 料 。 经 过 努
力，近日，爷爷奶奶终于接回了小
东。但检察官并没有停下脚步，而
是隔几天就给老人打电话，详细询
问 小 东 的 生 活 状 况 、 身 心 发 展
情况。

据悉，下一步，该院未成年人
检察“青未了·小红花”团队将会
以送法“五进”专项服务为契机，
常态化宣讲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
知识，增强群众防范拐卖儿童犯罪
的意识与能力，动员社会各界主动
支持参与反拐防拐工作，共同维护
少年儿童的合法权益。

父母获刑，今后谁来抚养他

本报讯 （记者满宁 通讯员刘传
丽 郭 佳 佳） 生 父 “ 查 无 此 人 ”，
生母拒不抚养，出生便被遗弃的女童
月 月 （化 名） 一 直 由 民 政 局 临 时 监
护。因为无出生证明、无弃婴身份，
月月快 3 岁了仍无法落户。近日，经
重庆市璧山区检察院两次支持起诉撤
销监护权，月月终于寻找到了最佳监
护人。

2020 年 5 月 ， 月 月 的 母 亲 王 莉
（化名） 与网友同居后怀孕，2021 年 6
月 在 家 中 生 下 月 月 ， 后 将 其 遗 弃 。
2022 年 8 月，公安机关几经辗转找到
王莉，以其涉嫌遗弃罪立案侦查，璧
山区检察院派员提前介入引导侦查。

“由于没有更多身份信息，无法找
到孩子的亲生父亲，而孩子母亲又拒
绝抚养，孩子只能由区民政局临时养
育并监护。”璧山区检察院“莎姐”检察
官张瀚尹说，王莉在生育次日便将月

月遗弃，导致月月处于危困状态，直到
现在她都拒绝承担抚养责任，可以依
法对其启动监护干预程序。

考虑到回归原始家庭更有利于月
月 成 长 ，月 月 的 外 公 、外 婆 也 主 动 提
出愿意承担抚养义务，2023 年 6 月，经
璧山区检察机关支持起诉，法院依法
判决撤销王莉监护人资格，指定月月
的外公外婆为其监护人。

2023 年 11 月，张瀚尹在回访时发
现 ， 月 月 的 外 婆 因 患 病 正 在 接 受 治
疗，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年迈的外公卖
水果维持。因月月的外公外婆无法实
际履行监护职责，月月仍由璧山区民
政局临时监护。

“月月快上幼儿园了，连户口都没
有 ， 落 户 必 须 由 法 定 监 护 人 亲 自 办
理。”“一直这么僵持下去，孩子也无法
享受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……”今年 3
月，璧山区检察院会同该区民政、法

院、公安等部门，就月月的监护问题
召开联席会。经各方协商，认为由璧
山区民政局承担监护职责，对月月的
成长最为有利。

今年 4 月，璧山区民政局向当地
法院申请撤销月月外公外婆的监护人
资格，璧山区检察院再次支持起诉。
法院经判决，指定该区民政局为月月
的监护人。同月，王莉因遗弃罪被判
刑。

“户口能使未成年人及时享受相
关 权 益 ， 落 户 是 给 孩 子 的 一 份 看 得
见、摸得着的保障。”璧山区检察院
检委会专职委员荣莉表示。

据悉，今年以来，在璧山区检察
院和该区公安局、民政局、卫健委等
部门的努力下，璧山区已建立无户籍
未成年人快速落户联动机制，成功推
动 15 名符合条件的无户籍儿童解决落
户问题。

两次支持起诉找到最佳监护人
重庆璧山：推动出台无户籍未成年人快速落户联动机制

本报讯（记者 韦 磊 通讯员 张
伟 钟剑煌） 近日，广东省兴宁市
检 察 院 检 察 官 来 到 福 利 院 看 望 小 佳

（化名）。如今的小佳不仅有了温馨的
生活环境，还得到了专业的教育和多
方关爱。

2023 年 1 月，兴宁市检察院检察官
在办案中发现，犯罪嫌疑人罗某有一
个非婚生女儿小佳，已经 5 岁，因为没
有户口无法上学。经调查，检察官得
知罗某犯案后被羁押在看守所，小佳
母亲因患有精神疾病住院接受治疗，
小佳只能跟随祖母生活。由于祖母年
事已高，无法照顾小佳的日常起居，小
佳成了“事实孤儿”。

承办检察官主动联系罗某户籍地
派出所，咨询落户所需材料和具体办

理流程。然而，小佳妈妈当年是在家
生下的小佳，加上时间久远，谁也无法
提供接生员和相关证明人信息。父母
二人均无法出具亲子关系证明，卫健
部门无法开具出生医学证明。小佳落
户面临种种困难。

为此，兴宁市检察院协同公安、卫
健 等 部 门 ，积 极 推 进 小 佳 户 口 办 理 。
在各方的协作配合下，小佳终于完成
了亲子鉴定。随后，兴宁市检察院出
具了对罗某的逮捕证，医院出具了对
小佳母亲的诊断证明。据此，卫健部
门出具了与出生医学证明具有同等效
力的《助产机构外出生的出生医学证
明首次签发核查表》。随后，检察官将
全部落户材料提交至公安机关。经过
一个多月的努力，小佳终于成功落户。

检察官在走访中发现，小佳跟随
祖 母 居 住 的 环 境 恶 劣 ，屋 内 阴 暗 、潮
湿，只有床、凳子等日常必需的家具。
为给小佳提供更加有力的成长保障，
检察官及时将相关情况告知当地民政
部门，推动将小佳纳入“事实孤儿”
保障范围。双方经联合调查，了解到
小佳的姑姑虽有监护能力，但其自身
家庭条件困难，且已有两个小孩，难
以兼顾小佳的抚养；小佳的舅公虽有
监护意愿，但精力有限。

在综合考量之下，检察机关与民
政部门从最有利于小佳健康成长的角
度出发，决定将小佳送至福利院，由民
政部门暂时作为小佳的监护人，并协
调学校开展“送教上门”。至此，小佳
终于有了一个安全、放心的新“家”。

艰难落户路
广东兴宁：多部门协同安顿“事实孤儿”

近日，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检察院邀请辖区学生参观该院“‘豫’见未来·青荷雨露”未成年人普法教育中心。参观过程
中，检察官向同学们介绍未成年人保护法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知识，并结合实际案例告诉同学们如何运用法律武器
维护自身合法权益。 本报记者张海燕 通讯员范闻鑫摄

给孩子们普法

□本报记者 查洪南
通讯员 支维

“爸？！”未成年服刑罪犯小阳看
着 眼 前 既 陌 生 又 熟 悉 的 男 人 呆 住
了 ， 很 快 却 踉 跄 几 步 一 头 扎 进 男 人
怀里，嚎啕大哭起来……

这是发生在四川省成都市未成年
犯 管 教 所 （下 称 “ 未 管 所 ”） 的 一
幕。自 2021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
检察机关全面推开未成年人检察业务
统一集中办理工作以来，成都市检察
院派驻未管所检察室 （下称“派驻未
管所检察室”） 强化日常派驻检察监
督与未成年罪犯教育改造监督，积极
探索创新工作机制，用法治与爱照亮
迷途少年回家的路。

教育挽救“三无人员”

2023 年 9 月，派驻未管所检察室
检 察 官 在 工 作 中 了 解 到 ， 小 阳 入 所
两 年 以 来 存 在 无 家 属 会 见 、 无 汇
款 、 无 书 信 的 情 况 ， 系 “ 三 无 人
员 ”。 小 阳 内 心 十 分 渴 望 家 人 的 关
心 。 由 于 长 期 缺 失 家 人 关 爱 ， 小 阳
出 现 改 造 意 愿 不 强 、 情 绪 低 落 等 情
况 。 为 帮 助 小 阳 更 好 地 接 受 改 造 ，
检 察 官 与 管 教 民 警 决 定 在 当 年 中 秋
节 前 安 排 一 次 亲 情 会 见 。 经 过 不 懈
努 力 ， 检 察 官 与 管 教 民 警 先 是 打 通
小 阳 奶 奶 的 电 话 ， 接 着 辗 转 联 系 到
小 阳 远 在 深 圳 打 工 的 父 亲 。 经 过 沟
通 教 育 ， 小 阳 父 亲 终 于 意 识 到 自 己
的 失 职 ， 愿 意 担 负 起 父 亲 的 责 任 和
义务。

2023 年 9 月 22 日，小阳父亲来到
未管所，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儿子。让
人欣慰的是，小阳父亲此后每个月都
会打电话给小阳，嘘寒问暖。小阳的
精神状态也有了较大转变。“感谢检
察官和警官，我一定好好改造。”小
阳信心满满地投入改造中。

据了解，成都市检察院细化未成
年罪犯监管监督内容，依法将监督重
点扩展至分管分押、矫正效果、劳动
时间限制、学习时间保证、义务教育

保障等方面。针对未成年罪犯思想情
绪容易出现波动的症结，派驻未管所
检察室检察官多次与未成年罪犯谈心
谈话，了解其思想动态和改造情况，
一旦发现不利改造的苗头及时进行干
预。

“你的声音我们听得见”

在日常派驻检察中，派驻未管所
检察室会针对重点未成年罪犯的相关
问题进行调查了解，确保对问题全程
介入监督；针对未成年罪犯的申诉，
第一时间调查核实情况，及时将相关
案件线索移送处理。

今年 5 月，派驻未管所检察室接
到在押罪犯小谢的申诉，反映法院判
决刑期折抵有误。针对这一申诉，检
察官经核实了解到，小谢因聚众斗殴
于 2023 年 2 月 16 日被刑事拘留，同年
3 月 20 日被变更刑事强制措施为监视
居住，今年 3 月 26 日被法院判处有期
徒刑三年，4 月 28 日被交付未管所服
刑。法院判决书将小谢的刑事拘留起
始 时 间 2023 年 2 月 16 日 错 写 为 2023
年 3 月 16 日，导致实际被先行羁押的
33 天仅折抵了 5 天刑期，违背了刑法
第 47 条“有期徒刑的刑期，从判决执
行之日起计算，判决执行之前先行羁
押的，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”之规
定。

检 察 官 一 边 告 知 小 谢 初 步 了 解
到的情况，缓解其心理负担，一边与
原办案检察机关联系，指出小谢刑期
折抵问题，并转交监督案件线索。原
办案检察机关就该问题向原审法院制
发纠正违法通知书，原审法院已通过
裁定予以纠正。

让每一个案子都得到公正判决

2023 年 11 月，派驻未管所检察室
在办理小刘减刑一案时，发现判决量
刑畸轻，遂耐心向其解释法律规定，
打通其心结。

原来，小刘与同是未成年人的聂
某共谋，强行与未满 14 周岁的幼女发

生性关系。聂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
十个月，但小刘仅被判处有期徒刑二
年十个月。“我们在审查你的减刑案
时，发现判决存在量刑畸轻的问题，
存在适用法律错误。所以，暂停你的
减刑程序，先进入审判监督程序，希
望你能够正确理解法律的适用和刑事
纠错机制，法院改判后依然可以获得
减刑的机会。”检察官及时向小刘释
法说理。

当月，派驻未管所检察室向有关
检察机关移交案件线索，对方向法院
提出抗诉。法院依法再审，小刘最后
被改判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。

一堂深刻的法治教育课

“今天我跟着警官叠被子，还到
生产车间参观劳动，到操场参观队列
训 练 。 我 一 定 珍 惜 得 来 不 易 的 自
由。”今年 5 月 7 日，刚参加完附条件
不起诉警示教育课的小张说。

“听完检察官和家庭教育指导师
的课后，确实认识到是我们没有把娃
儿 教 育 好 ， 才 让 他 走 上 了 犯 罪 的 道
路 。” 一 名 父 亲 在 未 管 所 “ 亮 晶 晶 ”
检察工作站上完一堂家庭教育指导课
后无比感慨。

2023 年 ， 成 都 市 检 察 院 在 未 管
所 挂 牌 成 立 了 “ 亮 晶 晶 ” 检 察 工 作
站 暨 观 护 帮 教 基 地 ， 积 极 探 索 并 逐
步 构 建 驻 未 管 所 刑 罚 执 行 监 督 、帮
教、维权“全流程”模式。“亮晶晶”检
察 工 作 站 暨 观 护 帮 教 基 地 作 为 全 国
检 察 机 关 首 个 在 未 管 所 建 立 的 集 服
刑未成年犯矫治、罪错未成年人观护
帮教、普通青少年犯罪预防等功能于
一身的帮教基地，既包括对涉罪未成
年 人 的 特 殊 预 防 ， 也 包 括 对 普 通 青
少 年 的 一 般 预 防 ， 承 担 对 未 成 年 罪
犯 的 矫 治 教 育 、 对 附 条 件 不 起 诉 未
成 年 人 宣 告 及 帮 教 考 察 、 对 涉 案 家
庭 教 育 指 导 、 对 未 成 年 人 开 展 法 治
教 育 等 功 能 。 截 至 目 前 ， 该 基 地 已
开 展 附 条 件 不 起 诉 法 律 宣 告 及 警 示
教育 9 次。

（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）

“病苗”更需阳光照耀
四川成都：刑罚执行监督让未成年犯安心改造


